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專業參訪線上申辦 
子帳號建立表單及注意須知 

依據內政部令「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之規定: 

1.邀請單位及代申請人對於邀請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背景應先予瞭解，提供資料、安

排行程、活動、負責接待，於其已進入臺灣地區活動期間，負責安排與許可目的相符之活動。(許

可辦法第八條) 

2.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流，其主要專業活動，不得變更；預定進入臺

灣地區日期或行程有變更者，邀請單位於入境前或行程變更前，應檢具確認行程表及原核定行

程表，送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許可辦法第三十六條) 

違者將不予受理邀請單位申請許可六個月至三年期限。 

 校內邀請學者單位代申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對於其背景、行程應先予了解並負有遵

守移民署相關規定之行政法義務，若有行程異動務必於入境前報備並依核定日期入、出境。（ 提

早入境、延後入境、提早出境、逾期出境皆為違規。請務必提前於線上申請變更行程報備） 

3. 經許可進入之大陸地區人民為申請辦理延期，應依規定期限並備齊下列文件向移民署提出： 

一、延期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三、大陸地區核發之有效證照影本。 

四、延期計畫書及行程表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對於申請人依前項規定之延期申請，得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予許可延期，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入出境許可證： 

一、有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https://goo.gl/BwHctf 

二、所持用大陸地區證照尚餘有效效期不足一個月。 

(許可辦法第十八條) 

 敬請本校各單位於邀請大陸籍人士蒞校交流時，務必配合上述事宜，若違反政府機關

相關規定，將影響本校所有單位申請入臺證案件，無法經由本校協助辦理入臺。 
    

□  已詳細閱讀並同意配合以上條款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年月日)                                   (年月日) 

https://goo.gl/BwHctf


 
 

大陸、港、澳地區短期入台線上申請暨發證管理系統子帳號申請表 

帳號 密碼(8-14 位英數字) 

 76001900+         (兩位數字)  

申請人姓名+職稱 申請單位 

  

單位主管(簽名) 連絡電話 

  

   申請日期: 

帳號登記 email 
 

 
1. 子帳號負責人資料往後若有更動，請務必主動以電子郵件來信告

知。 
2. 線上申請系統使用問題請逕洽移民署諮詢專線:02-87922087，本校

國際處僅負責子帳號申請管理作業及會辦入台證用印單。 
 


